
吉大评发〔2025〕10号

各学院、机关各单位：

根据学校审核评估工作安排，现将吉首大学本科教育教

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（第二稿）及支撑材料目录（第二稿）

发送给各有关单位，请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组织教职工对以

上材料进行审阅讨论，并将相关意见建议填写到征求意见表

内（无意见写“无”），请于 8 月 1 日下午 4 点前将征求意

见表纸质版（签字盖章）送到吉首砂子坳校区创业园 307 办

公室，电子版发送至 jsupjb@126.com。联系人：文老师，电

话：13487427728（6120）。

附件：

1.《吉首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（第二

稿）》；另发。



2.《吉首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支撑材料

目录（第二版）》；另发。

3.《吉首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（第二稿）

及其支撑材料目录（第二版）征求意见表》。

吉首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5 年 7 月 13 日



附件 3：

吉首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（第二稿）

及其支撑材料目录（第二版）征求意见表

单位

意见

建议

一、学校自评报告（第二稿）意见建议

二、支撑材料目录（第二版）意见建议

单位负责人：

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填表要求：1.针对《自评报告》的文字表述、数据等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，可另加附页；2.

此表 8月 1日下午四点之前，纸质版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交评建办（创业园

307 室），电子版同时发送评建办邮箱 jsupjb@126.com。


